
西交院教函〔2024〕44 号

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度校级教材建设

项目的通知
各教学及辅助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教材建设，深化教学改革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

编写高水平精品教材，提高学校教材建设水平，加强学科专业建

设，现开展 2024 年度校级教材建设项目申报工作，具体相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原则

1.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贯彻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，防

范各类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在教材中的渗透。

2.能充分体现我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，有利于应用型人才

培养的教材优先资助。

3.本课程已有经典的国家级、省部级优秀教材、精品教材、

规划教材并适合我校教学使用的，原则上不再资助教师编写新教

材。

4.原则上不再资助我校培养方案中通识教育课程模块和学科

专业基础课程模块包含的课程教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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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鼓励申报数字化教材，将产业发展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

规范纳入教材内容，融入项目、任务、案例等内容，系统设计开

发新形态教材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1.申报教材主编为我校在职员工，教材编写第一完成单位为

我校。

2.申报教材主编原则上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，具备丰富

的教学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科研水平，有较强的组织、协调能力。

3.尚有未结题的校级教材建设项目的负责人,原则上不允许

主持申报新的项目。

4.出版教材时应优先选择知名度高、影响力大、专业性强的

出版社。

5.数字化教材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课件、题库、视频、微课、

动画等生动丰富的数字化资源，能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训练的

“虚拟实训室”，能利用电子资料库进行自主学习和训练的“电

子作业平台”，以及配套的教学学习软件和实训软件等。

6.立项的教材应在 2年内（从学校批准立项之日起）正式出

版。若未能按时完成出版，最多可申请延期6个月。延期仍未完

成者，学校终止项目建设，编著者在 2年内不得再申请项目。

7.立项出版的教材，必须在显著位置注明：此教材受西安交

通工程学院教材建设项目资助。

三、申报材料及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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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申报人填写《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2024 年度教材建设

项目立项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，一式三份）（电子版统一命名方式：

学院+教材名称+姓名），报至所在学院（部），教务处不接受教

师个人申报。

2.学院（部）对申请书中所列项目内容进行审查，填写《西

安交通工程学院 2024 年度教材建设项目立项申请汇总表》（附

件 2，一式一份）（电子版统一命名方式：XXX学院+西安交通工

程学院 2024 年度教材建设项目立项申请汇总表》），部门加盖

公章，连同附件 1报送至教务处费培达老师。

3.材料报送时间：各单位请于2024 年 4月 30 日前完成报送。

附件 1：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教材建设立项申报书

附件 2：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教材建设立项申请汇总表

教务处

2024 年 4 月 19 日


